偏行己路的後果
     創世記十六章記載了亞伯蘭（亞伯拉罕）雖得到神一再地應許他，要賜給他後裔（創十二7，十三16，十五5），並且指明必須是他本身所生的才算是他的後嗣（創十五4），亞伯蘭也相信神的應許，但是，事實卻擺在他的眼前：「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」（1節），神所安排給他的環境事實，竟與他們的信心背道而馳，於是用人的方法、資源想要達成神的目的，結果造成偏行己路的嚴重後果影響至今仍不休。讓我們從中一起學習明白得到教訓： 
一、偏行己路
（一）信心危機：
基督徒生活中也會像亞伯蘭面臨三種信心的潛在危機：
1、環境不印證：「亞伯蘭的妻子撒萊不給他生兒女」（1節），這是在我們的信心得著證實之前，常會面臨信心的第一種潛在危機。
2、有順理成章的代用辦法：夏甲是妻子的使女，是現成又方便的代替方法，卻不是神所命定的，這是第二種潛在危機（1節）。
3、長久等待仍未見神作工：亞伯蘭雖然相信神的應許必要成就，但不免因時日飛逝仍一事無成，而對達到神目的的道路產生疑念。這是信心的第三種潛在危機（3節）。
（二）偏行己路（人本主義：用自己的方法來成就自己或神的目的）
亞伯蘭和撒萊十年長期等待面對信心危機，不經意走上信心的岔路：
1、用人的方法：「撒萊對亞伯蘭說，耶和華使我不能生育；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｣（2節），在聖經裡，女人代表人（林前十一3）；因此女人提議，預表人提出辦法，要來幫神的忙。
2、聽人的意見：｢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｣亞當也是犯相同的錯誤。
3、用人的資源：「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萊將使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為妾」（3節）。（律法主義：想靠自己的資源來成就）
4、靠人來成就神的目的：「後來夏甲給亞伯蘭生了一個兒子；亞伯蘭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」。（15節）（律法主義：靠自己的行為來成就）
二．偏行己路的後果
（一）生出以實瑪利
「後來夏甲給亞伯蘭生了一個兒子；亞伯蘭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」（15節）。以實瑪利預表人按著血氣產生出來的果子（加四23,29），人種的是什麼，收的也是什麼（加六7）；從肉身生的，仍是肉身（約三6）。以實瑪利的出生，反而給亞伯拉罕帶來許多的難處。
（二）引起兩婦之間的爭執：
1、產生驕傲：｢她（夏甲）見自己有孕，就小看她的主母｣（4節）。
2、苦待他人：｢撒萊苦待她（夏甲）｣（6節）。
3、逃避問題：｢她（夏甲）就從撒萊面前逃走了｣（6節）。
4、不服權柄：｢耶和華的使者對她說：你回到你主母那裡，服在她手下｣（9）。
（三）引起後裔之間的相爭：
「他為人必像野驢；他的手搖攻打人，人的手也要攻打他，他必住在眾弟兄的東邊」（12節）。今日的阿拉伯人與以色列人是世仇宿敵。也象徵靈與肉體之爭，這是當日亞伯拉罕的失誤引來的。可惜我們基督徒，現今竟也仍舊不斷上演於此相同的情景，屬肉體的仍在逼迫屬靈的（加四29）。
（四）不討神的喜歡：
我們從創十六章末了和創十七章開頭這兩節聖經可以看見，其間有十三年之久，是一段空白，神既未向亞伯拉罕顯現，也未對他說話（16節；十七1）。
三、記取教訓：要棄絕人本主義（人的方法）及律法主義（人的資源）來討神的喜歡或達成神的目的，要記得有時候｢靈機一動」不一定出於聖靈，都聽人的意見就聽不見神的聲音；想要聽見神的聲音唯一的辦法就是要恢復信仰本質：認識神、愛神、與神建立親密關係，透過單獨會主、禱告和敬拜神時，聖靈會光照和啟示我們，然後全然順服跟從；如此才能勝過每一個信心危機，完全信靠神、順服神、等候神。
